
 
 
 

 

臺北市興雅國民中學 

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805 班級經營計畫書 
 

 八年 五班 導師 林俊傑 人數 ♂：15 人／♀：12 人 
 
 

 
經

營

目

標 

 

1.建立良好的學習環境，促進學習。 
 
2.培養學生遵守團體紀律，促進社會化。 

3.學生合作增進學習效果，增加學習樂趣。 

4.培養民主精神，增進對社區關懷。 

5.針對個別差異，因材施教。 

6.親師間建立互信流暢的溝通管道，共同為孩子成長努力。 

 
生

活

常

規

及

輔

導

管

教 

1.   因應各科複習考及晨間打掃，早自習請務必督促孩子 7:25 到班。 

2.   孩子若有事不克上學，事假請事先請妥。若臨時身體不適，請家長親自傳line先

告知 

   ，並督促孩子三日內完成請假程序。 

3.   學校第八節「課後學習活動」，週一～週四約下午 5：15 放學。 

4.   督促孩子遵守校規及班規，並與老師密切聯絡，有共同的獎懲原則。 

5.   對違規學生之輔導管教辦法： 

★情節輕微者－以口頭糾正，勸導改過為主。 

★情節較重者－違規事項紀錄，均書面通知家長。並予適度懲戒， 

         如：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、勞動服務、放學後留下輔導、……。 

★違反校規等重大違規事項－除依校規記過處理，另行書面(「個人行為自述書」) 

及電話通知家長，必要時請家長至學校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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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 掌握孩子上、下學時間及返家時間，避免孩子在外遊蕩，發生危險。 

2.   協助孩子安排假日正當的休閒活動及運動，請家長密切注意孩子的交友情況及出

入 

場所，並給予適時導正。 

3.   注意孩子作息正常，協助孩子做時間規劃，善用零碎時間，不要熬夜。 

4.   利用每日或每週休閒時間分享孩子在校生活，傾聽孩子的心聲。 

5.   若您的孩子在校表現優良，請給孩子鼓勵或適當的獎賞。表現不理想時，亦要督

促、 

提醒孩子改進，給予其適當的懲處。 

6.   督導孩子完成學校之課業，讓孩子養成「今日事，今日畢」的習慣。 

7.   善加利用家庭聯絡簿，了解學校行事和活動，並請每日簽名，確知孩子的學習狀
況，請不要簽空白的聯絡簿。 

8.   對於學校的紙筆測驗，請督促孩子用心準備。評量後，請叮嚀孩子確實訂正考卷

上 

的錯誤，不懂多與同學或老師討論。 

9.   鼓勵孩子獨立處理自己的事務，有任何疑問，勇敢向老師反映。 

10. 請鼓勵您的小孩主動爭取參與班級事務（如：擔任幹部、公共服務等），培養服務的 

精神。 

11. 請勿讓孩子帶太多零用錢或貴重物品，以免遺失或養成孩子隨意花費的習慣。 

12. 學校設有公用電話，可讓孩子攜帶電話卡，若非必要請不要讓孩子帶手機到校，

以免干擾學習。手機在上學期間不得開機，只能作為放學後與家長聯繫用，並須自

負保管責任。 

13. 鼓勵孩子課餘時多閱讀有益的課外讀物。 

 


